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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卫联发 „2023‟2 号 

 

关于印发《浦江县托育机构建设及运营 
补助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的通知 

 
各托育机构，各医疗卫生单位： 

现将《浦江县普惠托育机构建设及运营补助实施办法(试

行)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浦江县卫生健康局    浦江县财政局 

 2023 年 3 月 21 日 

 

 

 

浦江县卫生健康局 
浦 江 县 财 政 局 

文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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浦江县普惠托育机构建设及运营补助 

实施办法(试行) 
 

一、实施目的 

为贯彻落实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

服务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„2019‟15 号）、《国务院办公

厅关于促进养老托育服务健康发展的意见》（国办发„2020‟52

号）、《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

护服务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浙政办发„2019‟64 号）、《浦江县

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促进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发展的实施

方案》（浦政办发„2020‟54 号）文件精神，进一步促进 3 岁

以下婴幼儿照护服务有效供给，更好满足群众托育服务需求，

推进我县婴幼儿照护服务高质量发展,特制定本实施办法。 

二、补助对象 

补助对象为经机构编制部门或民政、市场监管部门登记并

经卫生健康部门备案的普惠托育机构（包括幼儿园托育部，以

下简称托育机构）。 

三、补助标准 

（一）普惠托位建设补助 

托育机构新增托位（以卫健部门备案为准）按每个托位

1000 元的标准给予一次性建设补助。 

利用同一场所已享受过补助的托位，因举办主体变更等原

因重新备案的，不再重复补助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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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普惠托位运营补助 

托育机构每收托一名 3 岁以下婴幼儿，按 150 元/月给予

托位运营补助。补助人数按照“浙有善育”系统已备案托班的

实际在托人数计算（最高不超过已备案托班可收托人数），限补

三年。 

运营补助加上托育机构收费标准不能超过当年度普惠托

育收费标准，超过部分不予补助。 

（三）示范性奖励补助。对获评为国家级、省级、市级示

范性婴幼儿照护服务机构的，分别给予每个 30 万元、15 万元、

5 万元的一次性奖补（同一机构就高补助）。 

四、职责分工 

县卫生健康局负责受理、审核符合条件的托育机构提交的

申报资料，以及项目资金的预算编制和资金申拨，并对资金使

用情况进行跟踪指导、监督检查和绩效评价。 

县财政局负责该项目的预算安排和资金统筹，并会同县卫

生健康局对资金使用情况实施不定期监督检查。 

五、其他相关要求 

（一）补助资金应当在规定的范围内专款专用，建立核查

制度。每年拨付资金前，县卫生健康部门会同相关部门，对建

设补助对象进行全面实地核查，对运营补助对象进行抽查，确

保补助对象及补助金额符合规定。 

（二）对三年内出现下列情况的托育机构不予资金补助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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托育机构年度卫生保健评估不合格的；发生严重失信行为的；

出现重大安全事故的；出现严重婴幼儿伤害事件的；弄虚作假，

骗取财政专项资金的；专项资金使用不规范，受到上级部门通

报批评的；拒不落实卫生行政部门整改要求的。 

（三）补助资金使用管理接受审计、纪检监察等部门的监

督检查。不得挤占、截留、挪用和改变使用范围，不得虚列支

出等形式套取补助资金，不得虚报、瞒报有关情况骗取补助资

金，一经发现，依法依规进行严肃查处,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

责任。 

六、实施时间 

本实施办法自 2023 年 5 月 1 日起实施,具体由县卫生健康

局、县财政局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抄送：县委办、人大办、县府办、政协办，县发改局、县教育局、 

县司法局。 

 浦江县卫生健康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3 月 28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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